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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政办〔2023〕29号

新源县人民政府2023年第5次常务会议纪要

2023年 5月 16日，县委副书记、县长热合木·艾木拉同志

在政府四楼会议室，主持召开新源县人民政府 2023年第 5次常

务会，县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县长张昆灿，政府副县长、县公安局

党委书记、局长汪晓东，政府副县长依力哈木·依明江、刘华及

政府党组成员参加了会议。会议对《关于审议新源县鑫源矿业有

限公司苏洛铁矿采矿区外南侧 20亩土地性质申请》进行了专题

研究讨论，现纪要如下：

一、审议《关于审议新源县鑫源矿业有限公司苏洛铁矿采矿

区外南侧 20亩土地性质申请》的议题

1.会议通过该议题；

2.经会议讨论，为妥善解决新源县鑫源矿业有限公司苏洛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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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采矿区外南侧 20亩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前期在中央环保督

察过程中提出该区域存在违规征占草原情况，后经县自然资源局

对该区域套合国土二调、三调数据及土地性质，认定新源县鑫源

矿业有限公司苏落铁矿采矿区外南侧20亩土地在2009年至2017
年是天然牧草地，2018年末土地利用现状是建设用地，2019年
至今是采矿用地。我县根据《土地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同时本

着尊重历史、照顾现实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判定此地

为建设用地，同意以新源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将相关《意见》上报

州林草局，请示是否同意不用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。并由县自然

资源局同步按规定程序为新源县鑫源矿业有限公司办理苏洛铁

矿采矿区外南侧 20亩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办理建设用

地相关报批手续。

其他列席人员：县政府党组成员、发改委党组书记吴锡强，

县政府党组成员、政府办公室主任吉格尔，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

王成军，自然资源局局长都曼、林草局局长木哈买提艾力，法律

顾问穆海霞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5月 16日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林草局、自然资源局、生

态环境局。

新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5月 16日印发


